
案例 5：山东万鑫轮胎有限公司重整案

案情简介

山东万鑫轮胎有限公司（下称万鑫轮胎）因互联互保涉及巨额担保

债务，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山东省淄博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2018 年 3 月 8 日，法院依法裁定受理

万鑫轮胎破产清算案件；2019 年 7 月 29 日，法院根据债务人的申请

裁定万鑫轮胎由清算程序转为重整程序；2019 年 12 月 12 日，法院裁

定批准万鑫轮胎重整计划草案。根据重整计划，重整投资人需投入重整

资金 3.25 亿元，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为 100 天。

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因新冠疫情暴发，给万鑫轮胎的正常生产和

重整计划的顺利执行带来严峻挑战。为有效应对疫情挑战，法院指导管

理人针对涉疫情相关法律及政策制定《企业疫情期间相关法律问题的意

见》，为重整企业提供法律支持；并指导管理人克服自身停工障碍，协

调当地政府于 2 月 25 日办理企业复工手续，使企业顺利完成当月 3.9

万条的订单，维护了企业信誉。

为帮助重整投资人克服因疫情导致回笼资金困难的问题，协调重整

投资人在前期支付 1.3 亿元基础上，如期支付剩余 1.95 亿元重整资金，

保证了重整计划的顺利执行。此外，企业依据人社部《关于妥善处理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疫情期间

以带薪休假形式发放带薪休假补助约 25 万元，稳定了职工队伍。

目前，万鑫轮胎采购、生产和销售已完全正常开展，在岗人员已有

1000 人，在手订单 10.5 万条，预计后期月订单量维持在 12 万条左右，



全钢胎日产能保持在 4000 条左右。此外，面对政府抗疫物资短缺的现

状，万鑫轮胎重整投资人作为桓台县唐山镇招商引资企业向桓台县红十

字会捐款 100 万元用于抗疫。

典型意义

本案是法院在新冠疫情期间积极指导困境企业复产复工，确保重整

计划顺利执行的典型案例。企业在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遇到新冠疫情，

法院指导管理人制定《企业疫情期间相关法律问题的意见》，协助企业

复产复工，保障重整资金到位，依规稳定职工队伍，确保了重整计划的

顺利执行。

通过万鑫轮胎重整案件，盘活土地 180673.67 平方米，厂房

238552.70 平方米，依法清理债务 13 亿余元，为服务新旧动能转换、

助力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